
中国法律史学也已近６０年。其间许多前辈都为之做出了贡献，不能埋没。趁现在承上启下的老

一代学者尚健在，这件事现在就要做了。

百家争鸣与学术批评

侯欣一 

近年来中国的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研究者的人数、学术作品的产量有了显著的

增长，而且从整体上讲作品的学术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外，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

多样化、史料的新颖及翔实、论证的缜密和充分、观点的平实与可信程度、对学术规范的认可及

遵守等方面都已今非昔比，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可喜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下的中国法律

史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还缺少洪钟大吕式的作品，研究的组织化

程度还较低，一部分研究者的学风还有些浮躁等。显然，光有百花齐放还不够，中国的法律史研

究如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还必须强调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的前提是必须有 “家”，即有不同的学术流派。目前我国从事法律史研究的学者人数

不少，但却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派别。由于没有学术派别，彼此之间学术上的渊源和师承

关系，乃至研究的路数等均较为混乱。因而，尽快形成学术上的流派显得尤为必要。一个单位或一

个地区，或者具有相同学术旨趣、或者采用相同研究方法的学者们自愿聚集在一起，对一些共同

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重复性的劳动，完成必要的学术

积累，改变现有学术团体或多或少的行政化倾向，还可以把一种观点或一种方法发展到极致。学

术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进步，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只有先有了 “家”，“家”内成员之间才

好交流，“家”与 “家”彼此之间学术上差异才易彰显，争鸣才能有的放矢，混乱才易避免。

当然，要想使争鸣更加有效，还必须形成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与机制。由于种种原因，目前

我国学术界尚未形成这种氛围和机制。由于缺少严格的学术批评，研究者少了几分学术上的自

醒，失去了向他人学习与提高的机会和动力，同时也使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学术成果无法引起

人们的关注和普及。我们应该建立必要的学术批评机制，一点点地培养起相应的学术氛围，让不

同学派之间的学者平等地竞相切磋和争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学术之花才可能常开不败。

从容对待传统法

马小红

中国传统法律研究面临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对待传统法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求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中国传统

法律的制度、理念、体系、学术等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客观存在，这是学术研究探讨的主要目

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其现实价值作出判断。如果过于关注现实影响而忽视对传统法律的

学术研究，一些结论难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 “想当然”的臆断。比如将现实中法律

不如人意之处，动辄归咎于传统的影响，将官员的违法现象归结为封建特权思想，将法律在实践

中被搁置归结为传统的人情观念或中国缺少守法的传统理念，将法律缺失归结为传统的轻法意识

等等。在对传统法律缺少全面、系统研究论述的背景下，以传统解释现实司法弊端，不仅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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